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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本次受托管理资产和

业务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电网公

司”）无同类关联交易，除发生购售电业务、提供或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外，

无其他类别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统一、优化云南省文山地区配电网的规划、建设和运营，促进文山

地区输电网和配电网的协同发展，充分发挥本公司的配电网管理和运营优势，确

保文山电网安全、稳定、经济运行，更好地服务文山州经济社会发展。2018年9

月29日，本公司与云南电网公司签订了《委托管理协议》，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云

南电网公司委托本公司对其所属文山马关供电局、文山麻栗坡供电局两家县级供

电分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管理，管理期限5年，自2018年10月1日至2023年9月

30日，每年委托管理费用500万元人民币，托管期间，双方可根据实际托管情况，

对托管费用进行调整。按照5年托管期限计算，委托管理费用总计约2500万元人

民币。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云南电网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30.66%的股份，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4月修订）》等有关规定，本公司本次受托管理资产

和业务构成关联交易。 

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云南电网公司无同类关联交易，除发生购售电业务、

提供或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外，无其他类别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情况 

（一）关联方关系 

云南电网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30.66%的股份。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4月修订）》等有关规定，云南电网公司为本公

司的关联方。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国家（地区）：中国云南省昆明市 

法定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拓东路73号 

法定代表人：薛武，董事长，中国国籍 

注册资本：人民币87.0898亿元 

成立日期：1991年1月2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134058253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电力供应，电网经营；趸售区域：云南省全省行政区

域；直供区域：现有电网在省内对用户直供形成的经营区域。出口自产的电力、

机电产品，进口生产、科研所需的原材料，机械设备等。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公司本次受托管理马关供电局、麻栗坡供电局的资产和业务。本次关联交

易为本公司受托管理关联人的资产和业务的行为。 

1.马关供电局 

公司名称：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文山马关供电局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营业场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马白镇文化路194号 

负责人：高中秧 

成立日期：2018年5月21日 

主要经营范围：电力生产、电力供应、电网经营；电力工程、电力通信工程、

设计、建筑、安装、监理、承包、技术咨询服务；电力设备、电力通信器材、电

力线路器材、制造、加工、销售；电力新技术产品开发、生产、销售；新能源开

发、信息技术、信息系统的开发、转让、培训；企业管理咨询、培训。 

公司基本情况：马关供电局前身为成立于2005年9月的马关供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000万元，现为云南电网公司的分公司，负责文山州马关县的供电业务。

截至2017年底，马关供电局资产总计约4.3亿元；2017年完成售电量约12亿千瓦

时；截至2018年8月底，马关供电局资产总计约4.47亿元；2018年1至8月完成售

电量约4.4亿千瓦时。 

2.麻栗坡供电局 

公司名称：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文山麻栗坡供电局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营业场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麻栗镇河滨路98号 



负责人：王天祥 

成立日期：2018年5月18日 

主要经营范围：电力生产、电力供应、电网经营；电力工程、电力通信工程、

设计、建筑、安装、监理、承包、技术咨询服务；电力设备、电力通信器材、电

力线路器材、制造、加工、销售；电力新技术产品开发、生产、销售；新能源开

发、信息技术、信息系统的开发、转让、培训；企业管理咨询、培训。 

公司基本情况：麻栗坡供电局前身为成立于2000年11月的麻栗坡供电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3030万元，现为云南电网公司的分公司，负责文山州麻栗坡县的供

电业务。截至2017年底，麻栗坡供电局资产总计约1.4亿元；2017年完成售电量

约4.85亿千瓦时；截至2018年8月底，麻栗坡供电局资产总计约1.22亿元；2018

年1至8月完成售电量约2.11亿千瓦时。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情况 

鉴于本次关联交易缺乏类似的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缺乏可比的独立第三

方市场价格，也缺乏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本次交易以本公司每年度

实际履行管理两家县级供电局发生的成本费用为定价基础，每年委托管理费用为

500万元人民币。托管期间，双方可根据实际托管情况，对托管费用进行调整。

按照5年托管期限计算，委托管理费用总计约2500万元人民币。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托管原则 

按照“资产权属不变、用工关系不变、结算关系不变”的总体原则，云南电

网公司将马关供电局、麻栗坡供电局的资产和日常生产经营运作、所属党工团组

织关系管理委托本公司进行管理。托管期间，本公司按照云南电网公司的委托权

限范围实施管理，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马关供电局、麻栗坡供电局的生产经营

活动所需的各类资本性和成本性费用支出由云南电网公司承担。 

（二）托管内容 

1.安全生产管理 



两家县级供电局实行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的有关规

定。本公司按照委托方云南电网公司对两家县级供电局的安全生产目标任务履行

相关管理职责，承担相应管理责任。 

2.配电网规划建设管理 

两家县级供电局配电网规划建设按照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

两县配电网安全经济可靠运行的情况，由委托方云南电网公司进行投资，本公司

负责组织实施，履行相关管理职责，承担相应管理责任。 

3.市场营销管理 

由本公司对两家县级供电局的日常市场营销业务开展专业化管理，履行相关

管理职责，承担相应管理责任。 

4.电网调度管理 

马关供电局、麻栗坡供电局的配电网调度管理集约到本公司进行统一配电网

调度管理。本公司履行相关管理职责，承担相应管理责任。 

5.机构、人员及薪酬管理 

两家县级供电局的人员劳动关系不变，工资及福利等成本由委托方云南电网

公司承担，本公司负责两家县级供电局的薪酬及绩效管理。 

两家县级供电局的党组织、工会、团组织关系由本公司进行管理。 

（三）托管期限 

委托管理期限为5年，自2018年10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 

（四）托管费用及支付 

委托管理费用为每年500万元人民币。《委托管理协议》生效起一个月内，委

托方云南电网公司向本公司一次性支付第一年托管费用500万元人民币，之后每

托管年度按期进行支付。托管期间，双方可根据实际托管情况，对托管费用进行

调整。按照5年托管期限计算，委托管理费用总计约2500万元人民币。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本公司受托管理两家县级供电局的资产和业务，有利于进一步统一、优



化云南省文山地区配电网的规划、建设和运营；有利于促进文山地区输电网和配

电网的协同发展，充分发挥本公司的配电网管理和运营优势，确保文山电网安全、

稳定、经济运行，更好地服务文山州经济社会发展。本次本公司受托管理两家县

级供电局的资产和业务，本公司履行相关管理职责，承担相应管理责任；按照合

理成本加合理利润收取委托管理费用，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未发生变更，不

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本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审查委员会及董事会审议情况 

在本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审查委员会2018年第三次会议审议该关联交易时，

本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审查委员会委员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本公司关于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暨关联交易的预案》，会议同意将该关联

交易提交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 

在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本公司关联

董事黄兴仓、杨强、王昌照、骆东和雷鹏回避表决，本公司非关联董事以6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关于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本公司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事项得到了本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审议和

认可，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以每年度本公司履行管理两家县级供电企业需发生

的成本费用为定价依据，定价符合客观实际、合理；本公司董事会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本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交易符合本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会议审议

的关联交易议案。 



独立董事：黄聿邦、田育南、杨  勇、孙士云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云南电网公司无同类关联交易，除发生购售电业务、

提供或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外，无其他类别的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 

（一）《委托管理协议》 

（二）《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审查委员会 2018 年第三

次会议决议》 

（三）《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四）《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五）《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书》 

（六）《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独立董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9日 

 


